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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区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东川区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项目。
（二）项目建设地点 
东川区铜都街道、碧谷街道、阿旺镇、红土地镇、乌龙镇、汤丹镇、拖布卡镇。
（三）项目建设目标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通过项目实施，以全区全量利用为目标，培育壮大秸秆利用主体，探索农作物秸秆还田、离田、加工利用有效模式，形成可推广、可持续运行的区域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模式，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土壤提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东川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确保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
（四）项目建设内容
形成秸秆利用产业化，大力扶持饲料化、肥料化和基料化利用；开展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和秸秆草谷比与可收集系数监测；积极开展媒体宣传，完成市级以上媒体宣传1次（含）以上的目标任务，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宣传培训，认真总结工作成效；建立2024年度秸秆资源台账。
（五）项目建设期限
2024年6月—2024年12月
（六）项目建设单位概况
东川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为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现有在编在职人员17人，其中：高职10人、中级及以下人员4人、管理人员1人、工勤人员2人。主要负责全区农机技术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开展农机试验、示范、推广及新机具、新技术的引进；开展农机对比试验、农机质量测试及农机产品质量投诉监督管理；提供农机技术培训等相关业务。曾完成2020年农机深松项目、2022年全程机械化水稻种植项目、2022年东川区农机化发展与购置补贴项目、东川区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机械化技术项目等多个项目，积累了很多农机作业经验，技术力量雄厚，为完成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项目资金预算简表
	  2024年东川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投资预算简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万元）
	资金来源（万元）
	备注

	
	
	
	补助资金
	自筹资金
	

	1
	饲料化利用
	379.56
	166
	213.56
	

	2
	肥料化利用
	50.4
	38.4
	12
	

	3
	基料化利用
	6
	2.9
	3.1
	

	4
	监测试验
	20
	20
	/
	

	6
	技术宣传培训费
	8
	8
	/
	

	7
	二类费用及其他费用
	7.7
	7.7
	/
	

	
	合计
	471.66
	243
	228.66
	








二、项目建设背景及意义
（一）项目建设背景
1.地域及农业发展情况
东川区隶属云南省昆明市，全区国土面积1865.8km2，全区辖6镇2街道办事处1乡，下设130个村民委员会、40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区政府位于铜都街道办事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常住人口26.07万，户籍人口31.6万人。东川区位于昆明最北端，北纬25°57′-26°33′，东经102°48′-103°19′，地处“两省四地五县”交汇的中心腹地，金沙江下游经济圈核心地带，东邻会泽县，南倚寻甸县，西与禄劝县毗邻，北连巧家县并与四川省会东县隔金沙江相望。是昆明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出滇入川的重要门户。
近年来，东川区委、区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念，把农业农村摆上突出位置，聚焦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任务，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补齐农业发展的短板，补足农村发展的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一是产业发展空间不断优化。以“小江河谷调果蔬、半山区兴牧果、高寒山区种药材”的立体空间布局，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二是产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全区共有农业龙头企业4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707家，家庭农场有116家；三是产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以来投入16.6亿元实施产业项目415个。稳步形成了100亩以上连片种植的特色优质水果基地25个；正大300万只蛋鸡、沃隆、东川渔谷、春晓农业等一批好企业、好项目建成投产，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8.6万亩；四是产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112亩，引进新品种（品系）124个、新技术7项，发展现代化设施农业1000余亩；五是绿色食品牌不断增效。现有“三品一标”企业41家73个产品，“东川大洋芋”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东川大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六是产业人才不断发展。依托“组团式”帮扶，选派17名农业专家组建国家特派团（东川团），聚焦马铃薯、生猪、鹅和大宗蔬菜等四大产业，累计对接农业主体164个；七是创新机制，助力联农带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施意见（2021年—2023年）》、《东川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金融扶贫贷款贴息实施方案（2021—2023年）》等政策，2023年通过利益联结、土地流转、务工等方式带动农户4322户，撬动贷款资金投入产业发展2685万元。
2.秸秆资源及利用情况
2023年东川区秸秆产生量48336.84吨，可收集量43587.35吨，秸秆利用量39295.85吨，综合利用率为90.15%。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2752亩，秸秆产生量3658.2吨，可收集量2926.65吨；玉米种植面积105079亩，秸秆产生量31558吨，可收集量30295.68吨；马铃薯种植面积32994亩，秸秆产生量2973.54吨，可收集量2170.68吨；甘薯种植面积23736亩，秸秆产生量5725.94吨，可收集量4179.94吨；小麦种植面积15258亩，秸秆产生量2446.44吨，可收集量2250.72吨；花生种植面积5100亩，秸秆产生量616.42吨，可收集量511.63吨；油菜种植面积5600亩，秸秆产生量817.7吨，可收集量727吨；大豆种植面积5722亩，秸秆产生量540吨，可收集量524吨。
[bookmark: _Hlk67848249][bookmark: _Hlk67848497][bookmark: _Hlk67848603]2023年全区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48336.84吨，可收集量43587.35吨，秸秆综合利用总量为39295.85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为90.15%。其中饲料化利用94%，肥料化6%，秸秆直接还田率为7.76%，离田利用占综合利用率的92.24%；2024年全区各类作物种植面积保持2023年水平，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与2023年相当，约为4.83万吨，实现秸秆综合利用总量达到4.35万吨以上，综合利用率为90%以上。
3.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一是资源浪费严重，东川区属于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运输距离远，运输成本高，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进行秸秆收集和利用，加之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大量的秸秆资源被浪费或是利用效益不高，影响了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
二是秸秆大量堆放在田间地头，容易引发火灾，对农田和附近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秸秆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大量排放，对空气质量和人们的健康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是技术链不畅和政策缺失，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链并不完善，缺乏系统的利用方案和规范的操作流程，没有相关政策和法规的支持和监管，导致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难以有效推进。
四是秸秆综合利用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包括设备更新、技术改进、人才培训等方面。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农民和企业缺乏这方面的资金支持，导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难以进行。
五是农民意识不足，偏远地区的农民可能对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难以有效参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扶持力度，包括加大补贴力度、简化审批程序等，激励农民和企业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加大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的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完善技术链，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和意识，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逐步推进东川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二）项目建设的意义
东川区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项目，其建设意义深远且广泛。一是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降低资源浪费。通过秸秆的综合利用，可以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有效防治大气污染，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东川区作为重点县建设项目之一，将进一步提升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树立典范；二是农业生态与土壤改良，通过秸秆还田可以丰富土壤养分，提高土壤肥力和改良土壤结构，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这将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秸秆的综合利用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秸秆饲料加工、秸秆基料化利用等，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秸秆的综合利用，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通过项目的实施将推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和装备，这将促进农业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五是有利于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秸秆的综合利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秸秆的综合利用也有助于实现农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东川区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项目，对于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保护、农业生态与土壤改良、农村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及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施方案编制依据
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生态区发展战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坚持秸秆农用为主，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产业化发展为方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推进秸秆燃料化、基料化、肥料化、饲料化利用，不断提高全区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改善农业环境，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着力促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打造高值化产业链，完善收储运体系，带动农民增收，助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助力实施乡村振兴。
2.技术来源及可行性
项目根据东川区实际情况，选取《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转发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目录（2021）的通知》中适宜东川区实施的技术方向，委托有实力，经营有丰富的单位或企业给予技术指导服务，为东川区实施重点县建设项目，开展秸秆肥料化技术、秸秆饲料化技术、秸秆基料化技术和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及秸秆草谷比与可收集系数监测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东川区山地多，平地少，山区耕地占比较大，全区牛养殖新型经营主体多，饲料需求很大，但比较分散，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困难，就地就近开展秸秆还田、秸秆饲料化、肥料化等利用方式，可以节省运输成本，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同时增加农户秸秆的销售收入。
3.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标准及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发〔2023〕1 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农发〔2023〕1 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十四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环〔2022〕4 号）；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云南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办环〔2023〕16号）；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云财规〔2022〕8号）；
《云南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4〕66号）。
三、项目建设实施内容
（一）项目实施范围、支持对象和对象遴选
1.项目实施范围：截至2024年6月1日，东川区范围内新建和在建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2.项目支持对象及内容：主要是承担秸秆“五料化”（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和基料化）利用的农民和企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相关技术研究推广的单位。支持内容主要包括：秸秆还田或运输环节；秸秆离田环节的捡拾、收集设备；秸秆利用环节的粉碎、打捆等加工设备和储草棚、青贮窖等设施；开展秸秆“五料化”利用或生态效益研究、试验、监测，但占比不超过项目资金10%，最高50万元；项目管理中涉及的技术支持、宣传培训、审计、验收等。
3.补助对象遴选流程：向乡镇（街道）印发遴选通知和在农业网络平台发布遴选公告的方式进行，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主体填报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申报书等申报材料，经所在村委会和乡镇（街道）审核后，报区农机推广站汇总，对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开展实地核查，形成初步意见，报区农业农村局党组研究决定。
（二）补助方式
资金补助采取直接补助、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即项目建设完成后，并验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需提供土地使用证明、监理报告、工程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建设前中后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按照验收确定的内容和数量，由区农业农村局拨付补助资金给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购置秸秆加工设备的，经实地查验合格后（新型经营主体或农户需提供发票、产品合格证、人机合影等相关证明材料），由区农业农村局通过银行卡直接补助给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
（三）补助标准
1.青贮窖补助按照工程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建设成本不超过50%进行补助，每立方米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200元；储草棚补助按照工程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建设成本不超过50%进行补助，每平方米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100元，其余部分企业自筹。
2.农户购置的秸秆粉碎机采取定额补助方式，仅对购置6吨及以上型号进行补助，每台补助2600元；新型经营主体购置秸秆还田、秸秆捡拾、收集、秸秆粉碎、打捆等其他专用加工设备，按设备购置发票金额不超过50%进行补助。
3.开展秸秆还田试验示范及应用推广每亩作业费300元，由财政资金承担。
（四）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
1.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
项目实施地点：东川区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项目建设内容：建设秸秆饲料青贮窖7000立方米，储草棚1710平方米，补助秸秆加工设备8台，选择2个以上实施较好的秸秆综合利用基地安装标牌作为展示基地，实现秸秆饲料资源化利用量5000吨。
项目资金投入：项目拟投资379.56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166万元，自筹资金213.56万元（详见投资预算一览表）。 
项目建设标准：1.青贮窖按设计要求进行建设，青贮窖主要包含池底、池壁、避雨棚三部分，池底、池壁采用钢筋混凝土建设，顶部避雨棚采用彩钢瓦建设，建成后符合相关技术标准；2.储草棚按设计要求进行建设，结构为钢结构，顶部采用彩钢瓦建设，墙体为三边包围结构，用彩钢瓦安装或砖支砌，围边高度不小于1.2米，地面采用混凝土铺设；3.购置秸秆加工设备需提供产品合格证书。
2.农作物秸秆肥料化利用
项目实施地点：东川区
[bookmark: OLE_LINK8]项目实施内容：开展秸秆直接还田试验示范及应用推广240亩，补助农户购置6吨秸秆粉碎机120台，辐射带动秸秆还田1500亩，实现秸秆肥料资源化利用量900吨。
项目资金投入：项目拟投资50.4万元，其中：财政资金38.4万元，自筹资金12万元（详见投资预算一览表）。
项目建设标准：1.秸秆还田采取全株还田模式，腐熟剂每亩不少于3公斤，深耕作业深度大于15厘米；2.购置秸秆加工设备需提供发票、产品铭牌和合格证书。
3.农作物秸秆基料化利用
项目实施地点：东川区
项目实施内容：补助购置基料加工设备1套，年产菌包10万个，实现年处理秸秆肥料资源化利用量400吨。
项目资金投入：采购基料加工设备1套需要资金6万元，其中：财政资金2.9万元，自筹资金3.1万元（详见投资预算一览表）。
项目建设标准：秸秆加工设备需提供产品合格证书。
4.草谷比、可收集系数及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
项目实施地点：东川区
项目实施内容：（1）开展秸秆草谷比与可收集系数监测，监测农作物品种不少于5个，监测用于准确测算秸秆资源量，指导秸秆综合利用；（2）开展秸秆不同还田生态效应监测：农作物品种不少于4个，监测秸秆粉碎深翻还田、秸秆覆盖还田、秸秆过腹还田以及焚烧还田对后茬作物、土壤环境生物、碳足迹氮足迹的影响，评价不同秸秆还田方式的环境生态效益。
项目资金投入：开展秸秆草谷比与可收集系数监测和秸秆不同还田模式效果监测试验，项目投资20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20万元（详见投资预算一览表）。
 项目建设标准：在东川项目区主要作物开展秸秆草谷比与可收集系数监测，获得作物的草谷比与可收集系数；在东川主要作物项目实施不少于4个农作物上设置秸秆还田模式应用的试验和示范验证对比点，形成秸秆不同还田模式效果监测报告。
5.技术宣传培训
项目实施内容：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宣传培训2期100人以上，每人100元，需要资金1万元，制作基地宣传牌，需要资金1万元，制作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制品，需要资金1万元，积极开展媒体宣传，完成市级以上媒体宣传1次（含）以上的目标任务，需要资金5万元，共需要资金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8万元。	Comment by 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杜喇叭: ？？？不做宣传牌
6.二类费用及其他费用
本项目实施方案编制费用3.5万元、监理费3万元、工程审计费或资产评估费用1.2万元等费用，共需要资金7.7万元。
7.综合利用率90%以上，并建立年度台账
通过项目建设，结合日常工作等，确保2024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并按照省级要求时间完成2024年度农作物秸秆利用情况调查及系统填报，建立2024年度秸秆资源台账。
四、组织实施
（一）组织机构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和监督，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各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项目实施指导组：	Comment by 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杜喇叭: 相关部门
副组长：李  彦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郭华军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  迪  区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管理科长
              侯  杰  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
指导组职责：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负责项目建设实施的组织协调，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负责资金使用的审批、筹措、管理和监督，负责项目的管理、检查、监督。负责协调按工程建设进度拨付资金，负责土地使用协调。指导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农业农村局，由李彦任办公室主任。
成立技术服务组
组  长：侯  杰  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
副组长：颜椿泰  区农机推广站高级工程师（主持工作）
成  员：李  迪  区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管理科长
张红梅  区农业农村局项目办主任
杨  勇  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科长
雷  敏  区农业农村局人事计财科科长
陈  川  区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
王  萍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管理科科长
李  波  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副站长     
赵  静  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财务室负责人
张  岚  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培训组组长
赵章瑜  区农机推广站农机监理组组长
刘玉兰  区农机推广站农机监理组
王自红  区农机推广站农机培训组
鲁智秀  区农机推广站农机监理组
聂盛丽  区农机推广站农机监理组
李富瑶  区农机推广站农机监理组
技术服务组负责草拟项目实施方案、选址项目、申报等前期工作，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负责指导建设单位按标准建设，督促、检查项目进度，完成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台账收集整理等工作，技术服务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农机推广站，由侯杰同志任主任。
（二）实施方式
本项目由东川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实施，由东川区农机推广站具体负责，相关科室站所技术单位共同参加实施，参与单位明确工作任务与目标。根据项目实施需求，整合各方技术和人才优势，在农田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技术、降低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土壤改良培肥技术、绿色产业生态工程技术等方面联合实施。
（三）项目监管
本项目在指导组的统一领导下，成立技术服务组，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工作。聘请第三方监理机构负责监督工程建设，并将建设情况及时向技术服务组报告；技术服务组定期对工程技术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及时向项目指导组汇报；项目指导组不定期进行督查，检查工程进展情况、质量等，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四）台账管理
区农机推广站及相关部门从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开始到实施结束的各阶段、各环节都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好相关文字材料、图表、典型材料等，并注意归档，确保资料齐备，其主要内容有：上报文件、实施方案及批复文件，有关管理办法及工程质量标准；阶段总结、图片材料；审计报告、统计资料；项目建设总结、验收报告等。完成各项任务后，及时提供验收报告及相应的材料、报表、图片等资料，为验收创造必要条件。
（五）项目验收
项目工程建设完工后，由区农机推广站提出初验申请，经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初验合格后，申请市农业农村局进行验收。
验收过程中，若发现质量问题或建设单位无法提供相关材料，进行处理所涉及的费用一律由项目实施主体自行承担，所有建设工程，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拨付资金，建设数量不足的，按验收的实际建设数量拨付资金，建设数量超出申请数额的，如有结余资金，报项目实施指导组酌情给予补助。
（六）保障措施
组织保障：为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协调和解决好工程实施中的问题，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和监督，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各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项目实施指导组，负责项目建设实施的组织协调，资金使用的审批、监督管理，协调和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负责项目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负责协调财政部门按工程建设进度及时拨付资金，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资金保障：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云财规〔2022〕8号）、《云南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管理项目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禁止挪作他用，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技术保障：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管理科、区农机推广站农田建设管理科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技术服务组，负责项目实施的技术指导服务工作。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编制、项目申报等前期工作，指导项目按标准建设，督促、检查项目进度，完成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台账收集整理等工作。协调区自然资源局和林草局等相关部门向农户提供选址等技术服务，负责协调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负责在项目建设的材料准备、施工指导、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等方面做好监督管理，把好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Comment by 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杜喇叭: ?语义不通
（七）保密规定
本项目的保密规定主要涉及到项目信息、技术细节、农作物秸秆草谷比、可收集系数测算及农作物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数据的结果在省级未公布之前予以保密。
五、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2024年1月—5月：开展秸秆资源利用现状调研，收集相关的资料数据。
2024年5月—6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按不同实施内容落实实施主体单位和负责人；落实项目实施区域和试验示范核心区。
2024年6月—11月：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的审核和报备工作，按实施方案明确的任务，启动秸秆饲料农作物秸秆饲料资源化利用、农作物秸秆肥料化利用、秸秆利用技术模式与试验效果监测、秸秆利用技术宣传培训等工作。
2024年12月：完成项目验收资料的整理，制作项目台账工作，组织项目验收。
六、绩效评估
（一）项目绩效目标
建设秸秆饲料青贮窖7000立方米，储草棚1710平方米，选择2个以上实施较好的秸秆综合利用基地安装标牌作为展示基地，建设240亩秸秆还田核心示范区1个，开展秸秆利用技术模式与试验效果监测2个，完成《2024年云南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中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任务。
（二）项目预期效益
1.经济效益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增加农户收入，项目区每亩增加秸秆销售收入150元以上，按综合利用秸秆数量6300吨计算，每年循环3次，可增加秸秆利用产值1200余万元，在节约成本方面，秸秆的综合利用将减少对化肥的依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项目的实施将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秸秆收集、加工、利用等完整的产业链，为东川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2.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通过秸秆还田等措施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土壤结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3.生态效益
[bookmark: OLE_LINK10]秸秆的综合利用将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秸秆的综合利用，可以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秸秆的肥料化、饲料化利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农作物产量，促进农业增效。推动绿色循环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七、经费预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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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川区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投资预算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数量（立方米，平方米，台套）
	单价(元)
	项目投资   （万元）
	资金来源（万元）
	备注

	
	
	
	
	
	
	
	补助资金
	自筹资金
	

	1
	饲料化利用
	东川区
	建设青贮窖7000立方米
	7000
	430
	301
	140
	161
	

	
	
	
	建设储草棚1710平方米
	1710
	350
	59.85
	17.1
	42.75
	

	
	
	
	秸秆加工机械
	8
	18.71
	18.71
	8.9
	9.81
	

	
	
	
	小计
	/
	/
	379.56
	166
	213.56
	

	2
	肥料化利用
	东川区
	建设240亩秸秆还田核心示范区
	240
	300
	7.2
	7.2
	/
	

	
	
	
	向农户补贴发放6T秸秆粉碎机120台
	120
	3600
	43.2
	31.2
	12
	

	
	
	
	小计
	/
	/
	50.4
	38.4
	12
	

	3
	基料化利用
	东川区
	秸秆加工机械
	6
	4000
	6
	2.9
	3.1
	

	
	
	
	小计
	/
	/
	6
	2.9
	3.1
	

	4
	监测试验
	东川区
	开展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
	1
	/
	10
	10
	/
	

	
	
	
	开展秸秆草谷比与可收集系数监测
	1
	/
	10
	10
	/
	

	
	
	
	小计
	/
	/
	20
	20
	/
	

	5
	技术宣传培训费
	
	开展宣传培训，制作宣传牌、横幅及宣传用品制作，完成市级以上媒体宣传1次以上
	/
	/
	8
	8
	/
	

	6
	二类费用及其他费用
	
	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监理费、工程审计或资产评估费等费用
	/
	/
	7.7
	7.7
	/
	

	7
	合计
	
	
	
	
	471.66
	243
	228.66
	





昆明市东川区农机推广站
2024年10月28日
